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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宜蘭大學 112年度第 1次 

「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議」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12年 3月 17日（星期五）中午 12點 10分 

會議地點：本校行政大樓五樓第二會議室 

主持人：主任委員 吳柏青校長                            紀錄：吳精敏 

出席委員：余思賢執行秘書、黃義盛研發長、張允瓊教務長、林進榮學務長（請

假）、吳寂絹總務長、李欣運院長（方治國副院長代理）、陳威戎院

長、吳德豐院長（曾國鈞老師代理）、林豐政院長、林大森學部長、

劉鎮宗老師（請假）、官崇煜老師（請假）、陳建樺老師、梁辰瑋老

師（請假）、陳瑩達老師、周賢興老師（請假）、曾國鈞老師、陳媛

玲老師、李柏甫老師、徐明藤老師（請假）、凃馨友老師、林靜怡專

員、吳精敏護理師 

列席人員：王盟凱約用人員 

壹、主席報告：（略） 

貳、報告上次會議決議案及校長指示事項執行情形（第 2頁至第 4頁） 

參、業務報告事項（第 5頁至第 10頁） 

肆、提案討論： 

提案一：（提案單位—環安衛中心） 

案  由：修正「國立宜蘭大學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設置要點」，提請

審議。 

說  明：  

一、為因應業務需要，修訂本要點第三點第一項第二款，增列當然委員會成員

。 

二、檢附「國立宜蘭大學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草案

條文對照表及修正草案。 

擬  辦：經環安衛委員會議通過後實施。 

決  議：照案通過。（附件一，第 11頁至第 13頁） 

伍、臨時動議： 

陸、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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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宜蘭大學 111年度第 3次「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議」 

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追蹤表 

會議日期：111 年 12月 27日 

 

提案 案由及決議事項 承辦單位 執行情形 

一 

案由：通案修正本中心法規

內容之數字用語為中文數

字，提請審議。 

決議：修正後通過。 

環安衛中心 已公告於中心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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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指示事項執行情形 

一、關於環安衛中心如何規劃讓實驗室能落實管理與輔導，同時各教學單位如

何配合辦理，使本校能做到「零工安」、「零罰單」等策略，相關說明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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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項目 

一、 本（112）年規劃一系列實驗室安全衛生輔導課程，強制實驗室老師、助理

及研究生接受教育訓練與不定時稽查，期能減少災害、保障工作者生命安

全與健康。 

二、 本（112）年 2 月 22 日上午，偕職業醫學專科醫師訪查特別危害作業之實

驗場所，當日缺失如下，已再次向實驗室偕同訪查人員詳予說明，並要求

立即改善： 

（一）兩台發熱性電器設備堆疊一起，且附近堆放雜物，易引起火災等風險。 

（二）電線擺放有危害人員之絆倒之虞慮，且未落實未使用之電器設備「人離

電切」。 

（三）物料堆放影響照明、消防警報器功能且接近燈具高溫表面，易有引起火

災等風險。 

（四）實驗室應維持環境整潔，不可隨意堆放物品，檢驗物品、化學品及人員

零食應分開存放，且實驗場所應禁止飲食。 

（五）高壓氣體鋼瓶未使用時，應蓋上護蓋，扳手不可置於氣體鋼瓶上，以免

在不知情的狀況下，有氣體洩漏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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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本（112）年 3月 10日宜蘭縣環保局訪視新增列管關注化學物質（

疊氮化鈉、氟化氫、1,4丁二醇），相關缺失如下： 

（一）疊氮化鈉、1,4丁二醇之 2間實驗室（生資 802及教穡 515）均未取得核

可文件，請務必於 113年 2月 1日前取得核可文件。 

（二）氟化氫（教穡 516）因已逾取得核可文件期限（112.2.1），為避免違反毒

物法第 8條及第 55條之規定而受罰 6萬元以上至 30萬罰鍰，依規定申

請廢棄聲明及處置（委託成大處理）。 

（三）化學品之標示需依照 CNS 15030之規定，化學品標示須包括危害圖示、

警示語、危害警告訊息等。 

環境保護與消防業務項目 

一、 於 112 年 1 月 10 日辦理消防自衛編組訓練（上半年度），本次課程採實體/

線上同步，共計 105 人參與，其能提升假日值勤員工生消防本職學能及應

變技能。  

二、 校本部（神農校區）水塔及蓄水池清洗案，已於 112年 1月 27日開始進場

施作，目前已完成男女生宿舍、格致、實習等大樓清洗，預計 3月 31日前

全部執行完畢。 

三、 112 年 1 月 29 日工學院火警事件，宜蘭縣消防局提供火災調查資料內容「

以『電氣』因素引起火災的可能性較大」，請各單位盤點所屬電氣設備是否

功能正常，並落實「人離電切」及「辦公室安全衛生自動檢查檢點紀錄表

」、「公共空間安全衛生自動檢查檢點紀錄表」，如有異常，請立即報修。 

四、 自 112年 2月 1日起實施校園廢棄物源頭減量與垃圾不落地等政策，減少

外來垃圾入侵與落實垃圾分類，採巡迴校園定時、定點及資收屋駐點等方

式，感謝各單位配合。 

職業衛生項目 

一、 依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及教育部公告，防疫鬆綁調整重點說明如下： 

（一）自 112年 3月 6日起放寬各級學校校園室內戴口罩 

1.「0+7自主防疫指引調整」：取消原入境當日或自主防疫第 1天或匡列

為接觸者當天以快篩試劑進行快篩、以及外出須有 2日內快篩陰性結

果之規範，改為「自主防疫期間如出現症狀再使用家用快篩試劑篩檢

」。 

2. 放寬室內戴口罩規定，採「自主佩戴口罩」措施，唯校園內健康中心

或公共運輸工具(如校車、接駁車)比照指揮中心規範之指定場所，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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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應佩戴口罩。另學校考量教學需求，經與校內師生充分溝通取得

共識後，可於具特殊性場域或授課有相關需求時，自行決定採佩戴口

罩措施。 

（二）自 112年 3月 20日起輕症免隔離 

1.輕症免隔離，由 5+n改為 0+n，取消強制隔離，改採自主健康管理，

有症狀時在家休息，避免非必要外出。無症狀或症狀緩解（退燒至少 1

天）後可安全外出，並配合自主健康管理至快篩陰性或發病/採檢陽性

滿 10天。 

2.中重症通報。 

3.確診後 0+n之公假改為病假（但不列入年度病假日數計算及考績等次

考量）。 

二、 從 111年 4月 27日至 112年 3月 8日止，本校教職員工 COVID-19最新疫

情統計： 

（一）確定個案 191例、居家隔離 148例（同住家人確診）、居家檢疫 30例。 

（二）截至目前為止，本校確定病例均屬輕症，其中 2名於確診後 48小時內

，服 Paxlovid口服抗病毒藥。 

三、 截至 112年 2月 22日止，各單位領用防疫物資總計用量，如下說明： 

（一）酒精：10,118公升。 

（二）次氯酸水：3,370公升。 

（三）顏色標籤：1,859包。 

（四）快篩試劑：1,393劑。 

四、 防疫物資（酒精、次氯酸水、快篩試劑）庫存量如下： 

序號 項目 現有庫存量 效期 

1 酒精(L) 
420 

(75％酒精) 
113年 2月 10日 

2 次氯酸水(L) 800 113年 3月 30日 

3 快篩試劑（劑） 

10支 

（Quick-707787） 
112年 3月 25日 

26支 

（BIOTIME-X2203029） 
112年 9月 15日 

111支 

（Panbio-41ADH398A） 
113年 4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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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112年預計辦理二場次校內、外、跨社區防災教育訓練（包含：實體演練及

聯合防訓）等教育推廣，期能增進教職員工、生、在地民眾對各類災害的

危機意識與應變能力，強化在地連結，善盡大學社會責任。 

六、 為保障教職員工健康與安全，防止職業災害，目前有五家醫療機構提供健

康檢查優惠方案（其餘醫療機構之方案將陸續公告），請同仁參考運用。 

七、 本校已依勞動部職安署相關規定，上網填報（112年職場安全健康週活動實

施計畫），包括：職場潛在危害之鑑別、評估及風險管控，期能建構安全、

健康的職場環境。 

八、 112年 1月至 3月臨場健康服務執行情形： 

（一）母性健康保護：3件。 

（二）特別危害作業檢查與體檢之安排：16間實驗室。 

（三）疾病諮詢/轉介/傷病處理與健康指導：20件。 

九、 112年度實驗室安全衛生輔導與職業健康講座： 

日期 項目 
認證
時數 

地點 

1月10日 消防自衛編組訓練 3小時 綜合 101室 

2月22日 臨場健康服務（特別危害） 3小時 食品系、生動系 

4月19日 臨場健康服務（特別危害） 3小時 
森林、環工、化材、土
木系 

4月21日 實驗室安全衛生管理 3小時 綜合 201室 

5月5日 
安全衛生危害辨識及建立自主管
理制度 

3小時 綜合 201室 

5月 在地社區及跨校防災教育推廣 3小時 綜合 102室及 103室 

6月30日 電器安全維護與感電危害預防 3小時 綜合 201室 

6月20日 臨場健康服務 0小時 實驗室 

7月7日 實驗室化學品管理 3小時 綜合 101室 

7月14日 如何成為優良實驗室 3小時 綜合 201室 

7月11日 教職員工定期健康檢查 0小時 綜合 101-105室 

8月4日 危險性機械、設備操作與安全管理 3小時 綜合 101室 

8月 
化學性危害定量暴露評估與實務
演練 

3小時 綜合 201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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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心肺復甦與自動體外心臟去顫器
操作方式（CPR+AED） 

3小時 綜合 102室及 103室 

8月 「自主防災」應變隊培訓 3小時 綜合 201室 

9月 免費『代謝症候群防治篩檢』 0小時 綜合 102室及 103室 

9月 科學增肌減脂，打造完美體態！ 3小時 綜合 102室及 103室 

10月 免費『流感疫苗接種』 0小時 綜合 102室及 103室 

10月 中醫經絡芳療-打造職場好氣色 0小時 綜合 102室及 103室 

9月12日 臨場健康服務 0小時 實驗室 

10月24日 臨場健康服務 0小時 實驗室 

11月 優良實驗室評比選拔 3小時 綜合 201室 

11月 四癌篩檢 0小時 綜合 102室及 103室 

11月27日 
特別危害健康檢查後之醫療評估
與諮詢 

0小時 綜合 102室及 103室 

12月 跨校輔導培訓 2小時 縣內大專校院與高中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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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宜蘭大學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設置要點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三、本會組成如下： 

（二）當然委員：校長、主

任秘書、環境保護暨職業安

全衛生中心主任（兼執行秘

書）、教務長、學生事務長、

總務長、研發長、各學院院

長、博雅學部學部長、職業

安全衛生人員、從事勞工健

康服務之醫護人員及輻射防

護管理人員。 

三、本會組成如下： 

（二）當然委員：校長、環

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中心

主任（兼執行秘書）、教務

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

研發長、各學院院長、博雅

學部學部長、職業安全衛生

人員、從事勞工健康服務之

醫護人員及輻射防護管理人

員。 

為因應業務需要，增列

主任秘書為當然委員。 

 
。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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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宜蘭大學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設置要點 

修正草案 

93年 12月 7日第 9次行政會議通過 

97年 10月 7日第 3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99年 12月 14日第 9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0年 5月 10日第 17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0年 7月 26日第 22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5年 11月 8日第 7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10年 03 月 26日 110 年度第 1次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110年 04月 13日第 14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11年 12 月 27日 111 年度第 3次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112年 3 月 17日 112年度第 1次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一、國立宜蘭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維護校園環境品質、保障教職員工生實驗操

作之安全，降低職業災害、環境污染、公共意外、公害糾紛之發生，依環

境保護、職業安全衛生暨游離輻射防護等相關法令之規定，特設置「國立

宜蘭大學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並訂定「國立

宜蘭大學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設置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會之職責如下： 

  （一）研議本校環保、輻射防護、安全衛生有關規定。 

  （二）評估並定期檢討及修訂本校環保、輻射防護、安全衛生措施計畫。 

  （三）研議本校環保、輻射防護、安全衛生教育實施計畫。 

  （四）研議本校機械、設備或原料、材料危害之預防措施。 

  （五）研議本校作業環境測定結果應採取之對策。 

  （六）督導、處理本校所發生之各類環保、輻射、安衛意外事件。  

  （七）研議本校健康管理及健康促進事項。 

  （八）研議本校各項環保、輻射防護、安全衛生提案。 

  （九）研議校長交付之本校環保、輻射防護、安全衛生管理事項。 

  （十）研議本校承攬業務安全衛生管理事項。 

  （十一）其他有關本校安全衛生管理事項。 

三、本會組成如下： 

  （一）主任委員：由校長兼任。 

  （二）當然委員：校長、主任秘書、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中心主任（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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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秘書）、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研發長、各學院院長、博

雅學部學部長、職業安全衛生人員、從事勞工健康服務之醫護人員及

輻射防護管理人員。 

  （三）推選委員（勞工選舉代表）：應占委員人數之三分之一以上，由各學院

及博雅學部推選二位勞工代表擔任委員，其推選事務由各學院及博雅

學部辦理之。 

        本會委員任期二年，得連任；當然委員隨職務而更替，推選委員於任

期中出缺時，可由候補代表遞補。 

四、本會每三個月開會一次，由主任委員擔任會議主席，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

議。 

五、本會開會時，得經主任委員之核定，邀請有關人員列席。 

六、本要點經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議通過後實施。 

 
 
 
 
 
 
 
 
 
 
 
 
 

 

 


